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育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進祥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263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育林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拾年貳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劉育林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

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竟基於意圖營利

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使用通訊軟體LINE暱

稱「劉昱廷」與陳則維聯繫，嗣劉育林於民國112年8月18日

11時31分許，在其位於臺南市○○區○○街00巷0號之住

家，以新臺幣（下同）6,000元之價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予陳則維1次。經警於民國112年9月19日19時7分

許，另案搜索陳則維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住

處時，扣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吸食器1組等物，循線查獲上

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

劉育林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

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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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

低，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

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

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

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否認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其辯護人辯稱：案發

當日被告搭下午2點之飛機出國，須於中午12點到台南機

場，被告住處到機場40分鐘，故被告不可能於起訴書所指時

間在被告住處販賣第二級毒品給陳則維。被告另辯稱：當日

陳則維手機內「20張，不是19張」之內容，是指陳則維之朋

友黃茂幸從工地掉下來，住院須保證金，陳則維因而向被告

借2萬元，陳則維說只有19張，故被告才向陳則維强調其借

出的錢20張。另「我拿55，給6」則是陳則維要向被告買4箱

磁磚，被告回稱磁磚一片55元，被告賣給陳則維加運費一片

60元云云。經查：

　㈠上開陳則維向被告劉育林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

實，經陳則維警詢、偵查指證一致，且到庭結證屬實（警卷

第21-24頁、偵卷第28-29頁、本院卷第111頁），並有陳則

維案發當日與被告劉育林LINE對話擷圖2幀在卷可稽（警卷

第27頁），陳則維指稱伊於案發日以6000元向被告購買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與客觀事證相符，應可採信。

　㈡被告於審理中雖稱「我拿55，給6」是陳則維要向被告買4箱

磁磚，被告回稱磁磚一片55元，被告賣給陳則維加運費一片

60元云云，惟被告於案發當日（112年8月18日）於警詢所製

作的筆錄中供承：「因為我當時打給藥頭阿佑之男子，我跟

他表示要拿1錢的安非他命，他告訴我價格為5500元，我後

來又跟他說陳則維也有在問，他給陳則維多少，他說陳則維

要買的話，價格為6000元」（警卷第8-9頁）。另「20張，

不是19張」，則是「陳則維叫我（即被告）先幫他付毒品的

錢6000元，而他先前還有跟我借錢，陸陸續續借了1萬4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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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所以我才會說是20張」（警卷第7-8頁）。若陳則維LI-

NE上的對話擷圖「20張，不是19張」、「我拿55，給6」係

被告審理中所辯之內容，此係被告有利之事項，為何被告於

案發當日於警方第一次製作筆錄時，不如實向警方陳述，反

而向警方坦承係陳則維欲向被告之藥頭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的價格？顯與一般常情有違。被告警詢中先承認上

開對話擷圖係購買毒品價格，嗣後於偵查及審理中再改口係

陳則維購買磁磚價格，已屬反覆，其事後改口辯詞之真實

性，自可存疑。況本件購買毒品事宜只有被告與陳則維知

悉，被告改口後之辯解復與陳則維到場結證內容不合，足見

被告偵審中改口之辯解係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

　㈢被告於112年8月18日案發當日確有出境之事實，有入出境資

訊連結作業1紙（偵卷第37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提出

其護照及入出境時通關之查核章，有其護照及簽證資料在卷

可參（本院卷第67-68頁），亦經證人陳則維到庭證述在卷

（本院第115頁）。被告於案發日確有出境之事實，固可採

認。惟被告於112年8月18日究係何時出境？是否因出國事

宜，即無法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依上開

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護照及簽證等資料，尚無法確定被告

於案發當日係搭乘何時之班機出境，惟陳則維就此部分到庭

證稱：「我想起來了，這一天就是被告出國那一天」、「我

工作中午休息，被告打電話叫我去他家，我去後他將東西拿

給我後，我載他去臺南機場，我又趕回灣裡工作」（本院卷

第115頁），則辯護人稱被告因當日出國，故於起訴書所指

時間，不可能在其住處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給陳則

維云云，與證人陳則維證述內容不合，復無其他可供補强之

證據可佐，自難採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㈣本件被告雖否認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惟依被告前開警詢

中之自白，被告自前手購入價格為1錢5千5百元，以1錢 6千

元販賣與陳則維，其從中5百元之利益，其係出於營利意圖

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亦可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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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或無事證可供認定，或與客觀

事證不符，或與常情有違，均無可採。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

命與陳則維之犯行，事證明確，應可認定。

三、按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

之第二級毒品，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販賣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

低度行為，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爰審酌被

告明知國家查緝毒品之禁令及毒品對人體健康之戕害，竟意

圖營利而販賣第二級毒品予他人，所為對施用者之身心造成

傷害，亦對社會治安造成潛在風險；復考量被告販賣次數僅

1次，金額不大，犯後否認犯行，設詞辯解，未見悔意，及

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教育程度為高職、在工地當工頭，育有

二子， 一子已成年，另有17歲未成子女1位等智識程度及家

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

四、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本件以6000元販

賣1錢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業經本院認定如

上，則被告販毒取得6000元之不法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育銓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怡孜

　　　　　　　　　　　　　　　　　　法　官　陳澤榮

　　　　　　　　　　　　　　　　　　法　官　陳振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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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儷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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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黃進祥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3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育林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拾年貳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劉育林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竟基於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使用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昱廷」與陳則維聯繫，嗣劉育林於民國112年8月18日11時31分許，在其位於臺南市○○區○○街00巷0號之住家，以新臺幣（下同）6,000元之價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陳則維1次。經警於民國112年9月19日19時7分許，另案搜索陳則維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住處時，扣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吸食器1組等物，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劉育林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否認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其辯護人辯稱：案發當日被告搭下午2點之飛機出國，須於中午12點到台南機場，被告住處到機場40分鐘，故被告不可能於起訴書所指時間在被告住處販賣第二級毒品給陳則維。被告另辯稱：當日陳則維手機內「20張，不是19張」之內容，是指陳則維之朋友黃茂幸從工地掉下來，住院須保證金，陳則維因而向被告借2萬元，陳則維說只有19張，故被告才向陳則維强調其借出的錢20張。另「我拿55，給6」則是陳則維要向被告買4箱磁磚，被告回稱磁磚一片55元，被告賣給陳則維加運費一片60元云云。經查：
　㈠上開陳則維向被告劉育林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經陳則維警詢、偵查指證一致，且到庭結證屬實（警卷第21-24頁、偵卷第28-29頁、本院卷第111頁），並有陳則維案發當日與被告劉育林LINE對話擷圖2幀在卷可稽（警卷第27頁），陳則維指稱伊於案發日以6000元向被告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與客觀事證相符，應可採信。
　㈡被告於審理中雖稱「我拿55，給6」是陳則維要向被告買4箱磁磚，被告回稱磁磚一片55元，被告賣給陳則維加運費一片60元云云，惟被告於案發當日（112年8月18日）於警詢所製作的筆錄中供承：「因為我當時打給藥頭阿佑之男子，我跟他表示要拿1錢的安非他命，他告訴我價格為5500元，我後來又跟他說陳則維也有在問，他給陳則維多少，他說陳則維要買的話，價格為6000元」（警卷第8-9頁）。另「20張，不是19張」，則是「陳則維叫我（即被告）先幫他付毒品的錢6000元，而他先前還有跟我借錢，陸陸續續借了1萬4千元，所以我才會說是20張」（警卷第7-8頁）。若陳則維LI-NE上的對話擷圖「20張，不是19張」、「我拿55，給6」係被告審理中所辯之內容，此係被告有利之事項，為何被告於案發當日於警方第一次製作筆錄時，不如實向警方陳述，反而向警方坦承係陳則維欲向被告之藥頭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的價格？顯與一般常情有違。被告警詢中先承認上開對話擷圖係購買毒品價格，嗣後於偵查及審理中再改口係陳則維購買磁磚價格，已屬反覆，其事後改口辯詞之真實性，自可存疑。況本件購買毒品事宜只有被告與陳則維知悉，被告改口後之辯解復與陳則維到場結證內容不合，足見被告偵審中改口之辯解係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
　㈢被告於112年8月18日案發當日確有出境之事實，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1紙（偵卷第37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提出其護照及入出境時通關之查核章，有其護照及簽證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7-68頁），亦經證人陳則維到庭證述在卷（本院第115頁）。被告於案發日確有出境之事實，固可採認。惟被告於112年8月18日究係何時出境？是否因出國事宜，即無法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依上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護照及簽證等資料，尚無法確定被告於案發當日係搭乘何時之班機出境，惟陳則維就此部分到庭證稱：「我想起來了，這一天就是被告出國那一天」、「我工作中午休息，被告打電話叫我去他家，我去後他將東西拿給我後，我載他去臺南機場，我又趕回灣裡工作」（本院卷第115頁），則辯護人稱被告因當日出國，故於起訴書所指時間，不可能在其住處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給陳則維云云，與證人陳則維證述內容不合，復無其他可供補强之證據可佐，自難採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㈣本件被告雖否認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惟依被告前開警詢中之自白，被告自前手購入價格為1錢5千5百元，以1錢 6千元販賣與陳則維，其從中5百元之利益，其係出於營利意圖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亦可認定。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或無事證可供認定，或與客觀事證不符，或與常情有違，均無可採。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之犯行，事證明確，應可認定。
三、按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販賣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爰審酌被告明知國家查緝毒品之禁令及毒品對人體健康之戕害，竟意圖營利而販賣第二級毒品予他人，所為對施用者之身心造成傷害，亦對社會治安造成潛在風險；復考量被告販賣次數僅1次，金額不大，犯後否認犯行，設詞辯解，未見悔意，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教育程度為高職、在工地當工頭，育有二子， 一子已成年，另有17歲未成子女1位等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本件以6000元販賣1錢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被告販毒取得6000元之不法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育銓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怡孜
　　　　　　　　　　　　　　　　　　法　官　陳澤榮
　　　　　　　　　　　　　　　　　　法　官　陳振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儷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育林



選任辯護人  黃進祥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263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育林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拾年貳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劉育林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
    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竟基於意圖營利
    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使用通訊軟體LINE暱
    稱「劉昱廷」與陳則維聯繫，嗣劉育林於民國112年8月18日
    11時31分許，在其位於臺南市○○區○○街00巷0號之住家，以
    新臺幣（下同）6,000元之價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予陳則維1次。經警於民國112年9月19日19時7分許，另案
    搜索陳則維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住處時，扣得甲
    基安非他命1包、吸食器1組等物，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
    劉育林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
    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
    其他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
    低，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
    ，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
    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否認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其辯護人辯稱：案發
    當日被告搭下午2點之飛機出國，須於中午12點到台南機場
    ，被告住處到機場40分鐘，故被告不可能於起訴書所指時間
    在被告住處販賣第二級毒品給陳則維。被告另辯稱：當日陳
    則維手機內「20張，不是19張」之內容，是指陳則維之朋友
    黃茂幸從工地掉下來，住院須保證金，陳則維因而向被告借
    2萬元，陳則維說只有19張，故被告才向陳則維强調其借出
    的錢20張。另「我拿55，給6」則是陳則維要向被告買4箱磁
    磚，被告回稱磁磚一片55元，被告賣給陳則維加運費一片60
    元云云。經查：
　㈠上開陳則維向被告劉育林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
    實，經陳則維警詢、偵查指證一致，且到庭結證屬實（警卷
    第21-24頁、偵卷第28-29頁、本院卷第111頁），並有陳則
    維案發當日與被告劉育林LINE對話擷圖2幀在卷可稽（警卷
    第27頁），陳則維指稱伊於案發日以6000元向被告購買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與客觀事證相符，應可採信。
　㈡被告於審理中雖稱「我拿55，給6」是陳則維要向被告買4箱
    磁磚，被告回稱磁磚一片55元，被告賣給陳則維加運費一片
    60元云云，惟被告於案發當日（112年8月18日）於警詢所製
    作的筆錄中供承：「因為我當時打給藥頭阿佑之男子，我跟
    他表示要拿1錢的安非他命，他告訴我價格為5500元，我後
    來又跟他說陳則維也有在問，他給陳則維多少，他說陳則維
    要買的話，價格為6000元」（警卷第8-9頁）。另「20張，
    不是19張」，則是「陳則維叫我（即被告）先幫他付毒品的
    錢6000元，而他先前還有跟我借錢，陸陸續續借了1萬4千元
    ，所以我才會說是20張」（警卷第7-8頁）。若陳則維LI-NE
    上的對話擷圖「20張，不是19張」、「我拿55，給6」係被
    告審理中所辯之內容，此係被告有利之事項，為何被告於案
    發當日於警方第一次製作筆錄時，不如實向警方陳述，反而
    向警方坦承係陳則維欲向被告之藥頭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的價格？顯與一般常情有違。被告警詢中先承認上開
    對話擷圖係購買毒品價格，嗣後於偵查及審理中再改口係陳
    則維購買磁磚價格，已屬反覆，其事後改口辯詞之真實性，
    自可存疑。況本件購買毒品事宜只有被告與陳則維知悉，被
    告改口後之辯解復與陳則維到場結證內容不合，足見被告偵
    審中改口之辯解係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
　㈢被告於112年8月18日案發當日確有出境之事實，有入出境資
    訊連結作業1紙（偵卷第37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提出
    其護照及入出境時通關之查核章，有其護照及簽證資料在卷
    可參（本院卷第67-68頁），亦經證人陳則維到庭證述在卷
    （本院第115頁）。被告於案發日確有出境之事實，固可採
    認。惟被告於112年8月18日究係何時出境？是否因出國事宜
    ，即無法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依上開入
    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護照及簽證等資料，尚無法確定被告於
    案發當日係搭乘何時之班機出境，惟陳則維就此部分到庭證
    稱：「我想起來了，這一天就是被告出國那一天」、「我工
    作中午休息，被告打電話叫我去他家，我去後他將東西拿給
    我後，我載他去臺南機場，我又趕回灣裡工作」（本院卷第
    115頁），則辯護人稱被告因當日出國，故於起訴書所指時
    間，不可能在其住處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給陳則維
    云云，與證人陳則維證述內容不合，復無其他可供補强之證
    據可佐，自難採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㈣本件被告雖否認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惟依被告前開警詢
    中之自白，被告自前手購入價格為1錢5千5百元，以1錢 6千
    元販賣與陳則維，其從中5百元之利益，其係出於營利意圖
    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亦可認定。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或無事證可供認定，或與客觀
    事證不符，或與常情有違，均無可採。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
    命與陳則維之犯行，事證明確，應可認定。
三、按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
    之第二級毒品，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販賣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
    低度行為，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爰審酌被
    告明知國家查緝毒品之禁令及毒品對人體健康之戕害，竟意
    圖營利而販賣第二級毒品予他人，所為對施用者之身心造成
    傷害，亦對社會治安造成潛在風險；復考量被告販賣次數僅
    1次，金額不大，犯後否認犯行，設詞辯解，未見悔意，及
    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教育程度為高職、在工地當工頭，育有
    二子， 一子已成年，另有17歲未成子女1位等智識程度及家
    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
四、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本件以6000元販
    賣1錢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業經本院認定如
    上，則被告販毒取得6000元之不法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育銓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怡孜
　　　　　　　　　　　　　　　　　　法　官　陳澤榮
　　　　　　　　　　　　　　　　　　法　官　陳振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儷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育林



選任辯護人  黃進祥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3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育林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拾年貳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劉育林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竟基於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使用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昱廷」與陳則維聯繫，嗣劉育林於民國112年8月18日11時31分許，在其位於臺南市○○區○○街00巷0號之住家，以新臺幣（下同）6,000元之價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陳則維1次。經警於民國112年9月19日19時7分許，另案搜索陳則維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住處時，扣得甲基安非他命1包、吸食器1組等物，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劉育林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否認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其辯護人辯稱：案發當日被告搭下午2點之飛機出國，須於中午12點到台南機場，被告住處到機場40分鐘，故被告不可能於起訴書所指時間在被告住處販賣第二級毒品給陳則維。被告另辯稱：當日陳則維手機內「20張，不是19張」之內容，是指陳則維之朋友黃茂幸從工地掉下來，住院須保證金，陳則維因而向被告借2萬元，陳則維說只有19張，故被告才向陳則維强調其借出的錢20張。另「我拿55，給6」則是陳則維要向被告買4箱磁磚，被告回稱磁磚一片55元，被告賣給陳則維加運費一片60元云云。經查：
　㈠上開陳則維向被告劉育林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經陳則維警詢、偵查指證一致，且到庭結證屬實（警卷第21-24頁、偵卷第28-29頁、本院卷第111頁），並有陳則維案發當日與被告劉育林LINE對話擷圖2幀在卷可稽（警卷第27頁），陳則維指稱伊於案發日以6000元向被告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與客觀事證相符，應可採信。
　㈡被告於審理中雖稱「我拿55，給6」是陳則維要向被告買4箱磁磚，被告回稱磁磚一片55元，被告賣給陳則維加運費一片60元云云，惟被告於案發當日（112年8月18日）於警詢所製作的筆錄中供承：「因為我當時打給藥頭阿佑之男子，我跟他表示要拿1錢的安非他命，他告訴我價格為5500元，我後來又跟他說陳則維也有在問，他給陳則維多少，他說陳則維要買的話，價格為6000元」（警卷第8-9頁）。另「20張，不是19張」，則是「陳則維叫我（即被告）先幫他付毒品的錢6000元，而他先前還有跟我借錢，陸陸續續借了1萬4千元，所以我才會說是20張」（警卷第7-8頁）。若陳則維LI-NE上的對話擷圖「20張，不是19張」、「我拿55，給6」係被告審理中所辯之內容，此係被告有利之事項，為何被告於案發當日於警方第一次製作筆錄時，不如實向警方陳述，反而向警方坦承係陳則維欲向被告之藥頭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的價格？顯與一般常情有違。被告警詢中先承認上開對話擷圖係購買毒品價格，嗣後於偵查及審理中再改口係陳則維購買磁磚價格，已屬反覆，其事後改口辯詞之真實性，自可存疑。況本件購買毒品事宜只有被告與陳則維知悉，被告改口後之辯解復與陳則維到場結證內容不合，足見被告偵審中改口之辯解係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
　㈢被告於112年8月18日案發當日確有出境之事實，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1紙（偵卷第37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提出其護照及入出境時通關之查核章，有其護照及簽證資料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7-68頁），亦經證人陳則維到庭證述在卷（本院第115頁）。被告於案發日確有出境之事實，固可採認。惟被告於112年8月18日究係何時出境？是否因出國事宜，即無法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依上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護照及簽證等資料，尚無法確定被告於案發當日係搭乘何時之班機出境，惟陳則維就此部分到庭證稱：「我想起來了，這一天就是被告出國那一天」、「我工作中午休息，被告打電話叫我去他家，我去後他將東西拿給我後，我載他去臺南機場，我又趕回灣裡工作」（本院卷第115頁），則辯護人稱被告因當日出國，故於起訴書所指時間，不可能在其住處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給陳則維云云，與證人陳則維證述內容不合，復無其他可供補强之證據可佐，自難採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㈣本件被告雖否認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惟依被告前開警詢中之自白，被告自前手購入價格為1錢5千5百元，以1錢 6千元販賣與陳則維，其從中5百元之利益，其係出於營利意圖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亦可認定。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或無事證可供認定，或與客觀事證不符，或與常情有違，均無可採。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之犯行，事證明確，應可認定。
三、按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販賣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爰審酌被告明知國家查緝毒品之禁令及毒品對人體健康之戕害，竟意圖營利而販賣第二級毒品予他人，所為對施用者之身心造成傷害，亦對社會治安造成潛在風險；復考量被告販賣次數僅1次，金額不大，犯後否認犯行，設詞辯解，未見悔意，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教育程度為高職、在工地當工頭，育有二子， 一子已成年，另有17歲未成子女1位等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本件以6000元販賣1錢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與陳則維，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被告販毒取得6000元之不法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育銓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怡孜
　　　　　　　　　　　　　　　　　　法　官　陳澤榮
　　　　　　　　　　　　　　　　　　法　官　陳振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儷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